
投 標 廠 商 聲 明 書 

 

請 勾 選 項 目 

□ 是 

□ 否 

本廠商所營事業項目可於得標後作為簽約廠商，合法履行契約，目

前合法營業中，未受停業、歇業處分。 

□ 是 

□ 否 

本廠商就本採購案，非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2 條及第 3 條

所稱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。 

(如勾選否，請填寫身分揭露表) 

□ 是 

□ 否 

本廠商屬大陸地區廠商、第三地區含陸資成分廠商或經濟部投資審

議委員會公告之陸資資訊服務業者，不得從事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

會公告之「具敏感性或國安(含資安)疑慮之業務範疇」。【上開業務範

疇及陸資資訊服務業清單公開於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網站

http://www.moeaic.gov.tw/】 

 

此致 

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

 

 

投標廠商名稱： 

投標廠商簽章： 

 

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 日 


